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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5             股票简称：*ST 重钢              公告编号：2017-061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 日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

庆一中院”）下达的（2017）渝 01破申 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

重庆来去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去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公司股票因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市规则》第 13.2.12 条的规

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7 年 7 月 4 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即 2017

年 8月 1日实施停牌。 

 法院裁定的类型：重整 

 

一、 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概述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或“公司”）于2017年7月3

日收到重庆一中院的（2017）渝01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及(2017)渝01破3号《决

定书》，《民事裁定书》中裁定受理申请人来去源公司对重庆钢铁的重整申请，

《决定书》中指定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重庆钢铁清算组”）

担任公司管理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重整申请简述 

1、 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重庆来去源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文体路126号2-4-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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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吴忠兰 

申请事由：2017年4月24日，来去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重庆一中院提出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 

2、 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大卫 

住所：重庆市长寿经开区钢城大道1号 

（二） 法院作出受理重整裁定的时间及主要内容 

1、 裁定的时间：2017年7月3日 

2、 《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申请人来去源公司以被申请人重庆钢

铁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重庆一中院提出对

重庆钢铁进行重整的申请，重庆钢铁对来去源公司申请其重整不持异议。 

重庆一中院经审理查明：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

（2016）渝0115民初7536号民事判决，判决重庆钢铁支付来去源公司货款4 074 

504.95元、逾期付款利息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重庆钢铁至今仍未支付上

述款项。 

重庆钢铁于1997年8月11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注册资

本为443 602.26万元；其股票分别于1997年10月17日、2007年2月28日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其住所地为重庆市长寿经开区钢城大道1

号。 

根据重庆钢铁2016年年度财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重庆钢铁合并报

表营业收入为44.14亿元，营业总成本为97.9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46.85亿元，本部收入为38.89亿元，净利润为-46.84亿元；重庆钢铁合并

报表资产总额为364.38亿元，负债总额为365.45亿元，净资产为-1.07亿元；重

庆钢铁本部的资产总额为364.38亿元，负债总额为366.38亿元，净资产为-2亿元。 

重庆一中院认为：重庆钢铁住所地在重庆市长寿经开区钢城大道1号，属于

本院辖区，且重庆钢铁系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本院依法享有案件

管辖权。来去源公司作为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债权人，有权依法对重庆

钢铁提出重整申请；重庆钢铁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现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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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符合破产重整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

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重庆来去源商贸有限公司对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二、 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 《决定书》的主要内容：根据重庆一中院作出的(2017)渝 01破 3号

《决定书》，重庆一中院指定重庆钢铁清算组担任重庆钢铁管理人，由张智奎担

任重庆钢铁清算组组长，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副组长。管理人应当

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的

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管

理人职责如下： 

1、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2、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3、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4、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5、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6、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7、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8、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9、重庆一中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二） 管理模式：公司重整期间将采取管理人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模式。 

（三） 管理人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曾哲、洪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文苑大道 1号体育中心北一区 1楼 

电话：023-68873039、68873040 

 

三、 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的影响 

（一） 股票交易 

公司因 2015 年度、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 2016 年度经审计

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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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4 月 5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改为“*ST 重钢”。法院裁定受

理公司重整后，公司股票将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 停复牌事项安排 

1、公司股票因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市规则》第 13.2.12 条的规

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7 年 7月 4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即 2017

年 8月 1日实施停牌。 

2、根据《上市规则》第 13.2.13 条之规定，公司将在法院批准公司重整计

划或者终止重整程序后按照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复牌申请。 

（三） 信息披露责任人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在重整期间，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人。 

（四） 管理人承诺 

根据重庆一中院（2017）渝(2017)渝 01 破 3号《决定书》以及《上市规则》

的相关要求，重庆钢铁管理人承诺将遵照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上市规

则》等规定，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 

（五） 继续营业的申请 

公司拟向管理人提交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的申请，重整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

有关方面，做好员工稳定、继续在现有基础上保持生产经营及其他与重整相关的

工作。 

（六） 其他事项 

根据《上市规则》第 11.11.1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每月披露一次公司重整的

进展情况，提示终止上市风险。 

 

四、 风险提示  

（一）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因2015年度、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2016年度经审计的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公

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又根据《上市规则》14.1.1条第（一）、（二）

项的规定，若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或2017年经审计的期末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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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自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停牌，上海证券交易

所将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若人民法院未在2017年7月4日至公司2017年年报披露日之间裁定批准重整

计划，公司股票未能复牌，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公司股票也就无法复牌，直

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 

（二）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首先，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2018年度）报告

显示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

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或者被会计师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或者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根据《上市规则》

14.3.1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其次，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但公司尚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

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14.3.1条第（十二）项的

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最后，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避免连续亏损，但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

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 月 4日 

 报备文件 

（一）法院裁定书及决定书 

 


